
经修订和重述的股权质押协议

本股权质押协议（下称“本协议，，）由下列各方于2020年」L月」i日在中华人氏共和
国（ “中国

门特别行政区手口台湾地区）北京市签订：

质权人：北京达佳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6号 1 憧l层lOIDl-7

出质人：陈曲，身份证号码：110101198603081035;

内资公司：北京沐榕科技有限责任公司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12号楼C区三层C301

在本协议中，质权人、 出质人和内资公司以下各称为 “ 一方 ” ，统称为 “ 各方，， 

鉴于：

(1）出质人 拥有内资公司100%的股权 ，且其股权上目前不存在任何质押或任何其
他权利负才旦；

(2）质权人是 一 家在中国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。质权人与内资公司及出质人共
同签订了本协议附件一所列之一 系列协议（合称 “重组协议”）；

(3）作为出质人履行全部合同义务及担保债务（定义见下文）的担保，出质人以
其在内资公司中拥有的全部股权向质权人提供质押担保。

现各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1. 定义

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，下列词语含义为：

I.I.合同义务：指出质人在附件 一所列《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购买权协议》、
《经修订和重述的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》 及其附件《经修订和重述的授
权委托书》项下负有的所有合同义务及作出的陈述、保证和承诺；以及
出质人和内资公司在附件 一所列《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技术咨询和服务
协议》、《经修订和重述的独家购买权协议》、 《经修订和重述的股东表
决权委托协议》项下所负的所有合同义务及作出的陈述、保证和承诺。

1.2.最高担保额：指人民币二豆豆一万元，受制于各方按照本协议第2.2 条规定不
时做出的调整。

1.3.担保债务：指质权人因出质人和／或内资公司的任何违约事件而遭受的全
部直接、间接损失和可预计利益的丧失 ；及质权人为强制出质人和／或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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